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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082 证券简称：奥克股份 公告编号：2016-062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阜宁利仁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 

特别提示： 

本次收购阜宁利仁新能源有限公司100%股权涉及的债权债务抵消事项，将

另行签署债权债务抵消协议，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

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制度的规定，根据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审

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一、交易概述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与江

苏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英利”）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公司拟

收购江苏英利持有的阜宁利仁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阜宁利仁”）100%股

权，公司将股权转让款 24,000,000.00 元人民币按同等金额抵扣江苏英利和江苏

英利关联公司三方间的债权债务，具体债权债务抵消协议另行签署。 

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

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收购阜宁利仁 100%股权事项在公司董事长审批权限范围内，已于协议

签署当日完成本次交易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本次股权收购涉及的债权债务抵消

事项仍处于双方协商中，后续事宜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

规则》、《公司章程》等相关规范性文件和制度的规定，根据进展情况履行相应的

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江苏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号： 91320115088206707W 

法定代表人： 沈勇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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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所：南京市江宁经济技术开发区胜太西路 

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4 年 3 月 18 日 

经营范围：生物质能及太阳能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光伏节能技术研发、技

术服务；物业管理；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光伏发电系统研发；光伏发

电设备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销售；机电工程安装、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英利光伏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持有江苏英利 100%股权，公司

与江苏英利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阜宁利仁新能源有限公司 

注册号：320923000227864 

法定代表人：李裕丰（11 月 10 日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后的） 

住所：阜宁县陈集镇陈闸路 288 号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2014 年 6 月 23 日 

经营范围：太阳能电池组件、光伏发电系统、太阳能照明设备、风力发电机

组与送变器、太阳能发电系统设计、研发、销售、安装；光伏电力技术开发、设

计、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东情况：江苏英利原持有阜宁利仁 100%股权，公司已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办理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公司目前持有阜宁利仁 100%股权。 

财务状况：阜宁利仁 2015 年财务数据已经苏州金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2016 年 1-10 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具体内容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2016 年 1-10 月 

资产总计 59,396,867.28 64,717,572.45 

负债总计 34,093,502.87 39,940,757.90 

净资产 25,303,364.41 24,776,814.55 

 2015 年 2016 年 1-10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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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业收入 720,517.92 4,844,574.37 

净利润 -4,695,819.84 -140,026.47 

四、协议的主要内容 

1、转让标的、转让价款及付款 

转让标的：本协议约定的转让标的为江苏英利持有的阜宁利仁 100%股权，

该股权的定价依据是参考截至 2016 年 10 月 31 日的阜宁利仁的净资产额。 

转让价格：江苏英利同意将其所持有的阜宁利仁 100%的股权以人民币

24,000,000.00 元（大写：贰仟肆佰万元整）的价格转让给公司，公司同意按此价

格和条件受让该股权。 

价款支付方式：公司同意将股权转让款 24,000,000.00 元（大写：贰仟肆佰

万元整）人民币按同等金额抵扣江苏英利和江苏英利关联公司三方间的债权债

务，具体债务债权抵消协议另行签署。 

2、保证 

江苏英利保证所转让给公司的股权是江苏英利在阜宁利仁的真实出资，是江

苏英利合法拥有的股权，江苏英利具有完全的处分权。该股权未被人民法院冻结、

拍卖，没有设置任何抵押、质押、担保或存在其他可能影响受让方利益的瑕疵，

并且在本协议签订后上述股权转让交割完成之前，江苏英利不以转让、赠与、抵

押、质押等任何影响公司利益的方式处置该股权。江苏英利不存在未向公司披露

的现存或潜在的债务、诉讼、索赔和责任。否则，由此引起的所有责任由江苏英

利承担。 

江苏英利承诺在签订本协议后，将全面协助公司受让的阜宁利仁列入光伏发

电国家补贴企业名录，享受国家电价补贴。 

对于阜宁利仁截至到 2016 年 10 月 31 日仍存在的债权债务，江苏英利将对

该债权进行协助催收。同时，阜宁利仁的所有债务由公司承接，江苏英利协助公

司对该债务进行债务冲抵或延期支付。 

3、盈亏分担 

阜宁利仁依法办理变更登记后，公司即成为阜宁利仁的唯一股东，按章程规

定享受阜宁利仁利润与承担亏损。 

4、协议的变更与解除 

在公司办理股权转让变更登记前，发生下列情况之一时，可变更或解除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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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双方必须就此签订书面变更或解除协议。 

（1）由于不可抗力或由于一方当事人虽无过失但无法防止的外因，致使本

协议无法履行。 

（2）一方当事人丧失实际履约能力。 

（3）由于一方或双方违约，严重影响了守约方的经济利益，使协议履行成

为不必要。 

（4）因情况发生变化，经过双方协商同意变更或解除协议。 

5、违约责任 

本协议对签约双方具有平等的法律效力，若任何一方未能履行其在本协议项

下的义务或保证，除非依照法律规定可以免责，违约方应向协议他方支付股权转

让价格3%的违约金，因一方违约而给协议他方造成经济损失，并且损失额大于

违约金数额时，对于大于违约金的部分，违约方应予赔偿。 

五、本次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阜宁利仁在江苏盐城拥有陈集 10 兆瓦农光互补分布式光伏发电站（10MW

电站）项目，现已建设 7.8 兆瓦的光伏电站，其中 4.8 兆瓦已经并网发电并取得

相应的国家补贴，其余 3 兆瓦因受风灾影响正在处理相关事项，公司将综合市场

行情及公司情况尽早开展后续工程项目施工，根据其可研报告该项目全部完成后

阜宁利仁将能够实现较好盈利和现金流。 

公司本次收购阜宁利仁，将有利于公司降低应收账款坏账风险，改善公司现

金流量，提高公司业务稳定性和资产利用率；同时，也有利于公司在现有基础上

进一步规模化光伏电站运营并实施相关资本运作，加强公司在光伏电站运营管理

方面的统筹协调，为公司实现在新能源领域的发展规划奠定基础。 

六、风险提示 

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债权债务冲抵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视债权债务

冲抵进展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已于 2016 年 11 月 10 日办

理完成收购阜宁利仁 100%股权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阜宁利仁已为公司全

资子公司，有效保障了公司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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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备查文件 

《股权转让协议》 

特此公告。 

 

辽宁奥克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十一月十一号 




